平均結算認股證
平均結算認股證是：
· 歐式，於有關到期日才可被行使； 

· 投資期較長的產品，由幾份不同年期的歐式期權所組成，具有平均計算回報的特性，有助減低認股證在到期前價格波動的風險。 

認股證的到期安排
每個買賣單位賦予認股權證持有人權利，可於行使認股權證時收取發行商按下列公式計算的港元現金結算金額（如為正數）：
	權利 x ( 
	定期參考價的總和
	- 行使價 ) x  
	1個買賣單位

	
	定期裁定日數目
	
	每份權利之認股權證數目


為清楚起見，倘現金結算款為負數，則將被視為零。
額外條款
每股平均結算認股證除擁有一般認購或認沽證的特點外，還附帶下列條款：
	定期裁定日：
	一系列的議定日子，藉此計算有關的定期參考價，倘任何該定期裁定日不是營業日，則緊接該日後的營業日。

	定期參考價：
	就每個定期裁定日而言，「定期參考價」指於該定期裁定日前5個估值日每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日報表所報之每股收市價之算術平均值（可為反映任何資本化發行、供股發行、分派或類似項目之需要，由發行人按照此等條件釐定調整該收市價）。

	平均結算：
	「平均結算」指認股權證回報的計算而已。平均結算認購權證的回報乃按參考定期參考價的平均數計算，即參考定期參考價的總和除以定期裁定日的數目；倘於到期日，定期參考價的平均數低於行使價，則權證持有人將不會從發行人收取任何款項，其投資亦將蒙受全面損失。


